
 

《废旧家具回收及综合利用规范》解读 
 

一、编制背景和必要性 

2020 年 9月 1 日《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

以来，深圳市进入生活垃圾全面强制分类的新阶段。为贯彻

落实《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进一步构建科学合

理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规范体系，优化完善“大分流、细分

类”的生活垃圾分类格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组

织制定了多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的技术标准，基本形成了以

地方性法规为基本、以主干标准和专项标准为抓手的多层次

复合型制度体系。 

废旧家具属于可回收物，是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对

象。深圳已初步建立了覆盖全市的废旧家具收运处理体系，

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和适用技术的基础上，制定本文件，能

够为市、区政府及行政主管部门系统、有序、规范地开展废

旧家具回收及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深圳市

生活垃圾分类的多层次复合型制度体系。 

二、主要内容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废旧家具收集、暂存、运输、综合利用、

污染控制和安全防护的技术要求，以及相关的设施设备的运

营维护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废旧家具的回收及综合利用。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国家标准 9项、地方标准 7项，主要涉及生

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的配置、资源的回收利用和污染物的排

放限值等 3个方面。 

（三）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规定了废旧家具、再使用、综合利用、拆解、破

碎等相关术语和定义。 

（四）收集与暂存 

本文件给出了废旧家具暂存收集的一般规定：（1）具有

再使用价值的家具宜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重复使用或转赠；

（2）废旧家具应投放至专门的场所，这是因为《深圳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要求“结合区域特点和消

防安全规范确定废弃的家具、电器电子产品和年花年桔投放

点”；（3）废旧家具上附着的包装及杂物应按照 DB4403/T 74

的规定分类投放至相应的收集容器。 

本文件考虑废旧家具产生和收集特点，分别针对住宅区、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 3大类废旧家具产生源进一步提

出了废旧家具收集暂存的相关要求。 

（五）运输 

本文件规定了废旧家具收集运输车选配的一般原则、运

输及装卸过程中的防碰撞要求、废旧家具收集运输车记录和



联网监管要求和全闭环管理台账的要求。这与《深圳市城市

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大件垃圾回收利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深城管规〔2018〕1号）的相关要求是一致的。 

（六）综合利用 

本文件给出了废旧家具综合利用设施功能分区、设备选

用、综合利用过程的规定以及材料的回收利用要求。综合利

用设施合理的分区有利于提高处理效率、减少消防安全隐患，

也有利于污染物防控。综合利用设施的设备选用应有利于提

高回收利用效率，综合利用的过程和材料的回收利用应符合

“3R（再使用、资源化、减量化）”原则。 

（七）污染控制和安全防护 

本文件规定了废旧家具回收和综合利用过程污染控制

和安全防护要求。在有关污染控制的要求中，本文件先给出

对污染控制措施的要求，再给出对于污染排放限值的要求，

还给出了环境卫生要求。在有关安全防护的要求中，本文件

给出了防爆、职业安全、视频监控方面的要求。 

（八）运营维护 

本文件规定废旧家具回收相关的设施设备，应由专人或

专业机构按照有关要求定期清洁和检查维护，确保设施设备

功能完好、外观整洁、标志清晰醒目、不产生二次污染；规

定废旧家具综合利用设施的运营维护，应满足 SZDB/Z 233

中一般规定的要求。 



三、主要亮点 

本文件充分贯彻了“再使用（Reuse）”原则，鼓励在保

证安全的前提下对具有再使用价值的家具重复使用或转赠，

鼓励废旧家具综合利用设施对外观完好、使用价值较高的家

具进行修复，使其能够再使用；本文件充分贯彻了“资源化

（Recycle）”原则，要求废旧家具的收集运输及综合利用过

程中保护具有再使用价值的物品或构件，逐步分离可回收利

用的构件、零件、附件以及材料，并按照回收价值高低给出

了综合利用途径；本文件充分贯彻了“减量化（Reduce）”

原则，要求提高综合利用技术水平，确保综合利用残渣产生

的质量不应超过进厂废旧家具质量的 15%。 

本文件内容对接国家和地方标准，充分征求了各区生活

垃圾分类主管部门、相关综合利用设施运营单位、以及社会

公众的意见，提出的技术要求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指导性和

前瞻性。 

四、标准实施的效益 

本文件有利于贯彻《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推广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有效经验，为规范废旧家具的回

收和综合利用、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体系、推

动完善深圳市生活垃圾分流分类体系提供了依据，具有较强

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